
金科股份上市保荐书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319 号）核准，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金科股份”、“公司”或“发行人”）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

1,239,669,421 股新股，本次实际发行数量为 1,020,408,163 股。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长城证券”或“本机构”）认为金科股份申请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

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特推荐其非公开发行

股票在贵所上市交易。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金科股份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概况 

1、中文名称：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Jinke Property Group Co.,Ltd. 

2、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3、股票简称及代码：金科股份 000656 

4、法定代表人：蒋思海 

5、成立时间：1994 年 3 月 29 日 

6、注册资本：432,626.0153 万元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500000202893468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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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注册地址：重庆市江北区复盛镇正街（政府大楼） 

9、办公地址：重庆市两江新区春兰三路 1 号地矿大厦 7 楼 

11、邮政编码：401121 

12、电话：023-63023656 

13、传真：023-63023656 

14、行业： 房地产业 

15、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机电设备安装（以上经营范围凭资

质证书执业）；销售建筑、装饰材料和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五金交电；

自有房屋租赁；企业管理咨询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法规禁止的，不

得从事经营；法律、法规限制的，取得相关许可或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 

（二）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 

1、主要财务数据 

（1）最近三年及一期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6-6-30 2015-12-31 2014-12-31 2013-12-31 

资产总计 9,903,365.45 9,555,279.67 8,206,580.67 6,239,505.53 

负债合计 8.307.670.01  8,021,469.47 6,889,959.64 5,246,754.16 

所有者权益合计 1,595,695.43 1,533,810.20 1,316,621.03 992,751.3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326,972.29  1,285,400.20 1,052,994.63 785,216.45 

（2）最近三年及一期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1-6 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营业收入 1,313,908.84 1,939,857.33 1,732,350.73  1,606,961.52  

营业成本 1,009,559.41 1,388,700.37 1,333,665.85 1,188,628.19  

营业利润 105,395.38 174,344.01  55,550.15  120,784.98  

利润总额 107,487.59 178,468.01 75,343.38  126,73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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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89,928.26 123,364.61 86,303.91  94,628.41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 
66,662.33 126,695.96 90,788.41  98,407.1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55,731.73 112,816.00  65,006.13  85,209.75  

（3）最近三年及一期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6 年 1-6 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0,004.18  41,227.00 -838,476.30 -451,800.6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5,277.90  -96,522.39 -68,087.51 -75,315.0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4,965.56  271,497.53 1,015,810.67 349,365.8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49,683.48  216,202.15 109,246.87 -177,749.81 

2、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16/6/30 2015/12/31 2014/12/31 2013/12/31 

流动比率 1.73 1.44 1.64 1.53 

速动比率 0.30 0.25 0.28 0.3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81.99 77.23 72.16 84.27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83.89 83.95 83.96 84.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3.07 2.97 2.55 2.01 

财务指标 2016年 1-6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20.45 25.89 36.28 73.93 

存货周转率（次） 0.14 0.20 0.24 0.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8 10.26 11.31 13.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4.76 9.30 8.66 12.07 

每股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元/股） -0.21 0.10 -2.14 -1.15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35 0.50 0.28 -0.45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况 

1、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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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发行数量：1,020,408,163 股 

3、股票面值：1.00 元 

4、发行价格：4.41 元/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人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决议公告日（2016 年 2 月 5 日），发行底价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均价的 9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即 3.68

元/股，并经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后调整为 3.63 元/股。 

5、募集资金量及发行费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4,499,999,998.83 元，

扣除全部发行费用 57,912,040.82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4,442,087,958.01 元。 

6、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获配投资者及其获配数量： 

序号 获配投资者 获配价格（元/股）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1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4.41 102,040,816 449,999,998.56 

2 天津聚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4.41 907,029,478 3,999,999,997.98 

3 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4.41 11,337,869 50,000,002.29 

合  计 - 1,020,408,163 4,499,999,998.83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为 1,020,408,163 股；本次发行完成前后，发行人

股东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发行前 本次发行 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551,951,378 12.76% 1,020,408,163 1,722,526,001 32.22%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774,308,775 87.24% - 3,624,142,315 6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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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总额  4,326,260,153 100.00% 1,020,408,163 5,346,668,316 100.00% 

（二）本次发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前后公司资产结构对比如下（发行前财务数据取自公司

2016 年半年报，发行后财务数据假设在 2016 年半年报的基础上只受本次发行融

资的影响而变动）： 

财务指标 发行前 发行后 增减额 增减率 

总股本（万股）  432,626.02 534,666.83 102,040.82 23.59% 

总资产（万元）  9,903,365.45 10,353,365.45 450,000.00 4.5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万元）  
1,326,972.29 1,776,972.29 450,000.00 33.91% 

每股净资产（元）  3.0667 3.3122 0.2455 8.14% 

资产负债率（合并）  83.89% 80.24% -3.65% -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81.99% 76.15% -5.84% - 

按本次发行股份总数 1,020,408,163 股计算，发行前后对公司最近一年及一

期每股净资产和每股收益的影响情况如下： 

项 目 

发行前 发行后 

2016 年 1-6

月/2016 年 6

月 30 日 

2015 年度

/2015年 12

月 31 日 

2016年 1-6

月/2016 年

6 月 30 日 

2015 年度

/2015 年

12月31日 

每股收益（元/股） 

基本 
                        

0.1386  

                        

0.2716  

                        

0.1111  

                        

0.2179  

稀释 
                        

0.1347  

                        

0.2716  

                        

0.1090  

                        

0.217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每

股收益（元/股） 

基本 
                        

0.1325  

                        

0.2461  

                        

0.1062  

                        

0.1974  

稀释 
                        

0.1288  

                        

0.2461  

                        

0.1042  

                        

0.1974  

每股净资产（元/股） 3.0667 2.9706 3.3122 3.2344 

（三）本次发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及未来本公司整体战略

发展方向，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本次募投项目主要包括房地产

项目和风电项目。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的资金将增强公司资金实力，提高行业

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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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并未发生变更，不会影响原有法人治理

结构的稳定性和独立性；公司股本将相应增加，公司将按照发行的实际情况对公

司章程中与股本相关的条款进行修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公司章程除对公司

注册资本、股本结构及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项进行修订外，暂无其他修订计

划。   

（五）本次发行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董事和高管人员保持稳定。本次发行对公司高管人员

结构不构成重大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为本次发行而发生

重大变化。  

（六）本次发行对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仍为黄红云、陶虹遐夫妇。

公司不会因实施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而产生新的关联交易。目前公司与实际控

制人及其关联方在业务上不存在同业竞争，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与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在业务上不会产生新的同业竞争。 

四、本次证券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所规定的上市条件  

本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申请其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保荐机构愿意保荐发行人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

荐责任。 

保荐机构保证发行人的董事了解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股

票上市协议规定的董事的义务与责任，发行人法人治理结构健全、并已建立严格

的信息披露制度与保密制度。保荐机构已对上市文件所载的资料进行了核实，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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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上市文件真实、准确、完整。保荐机构保证发行人的上市申请材料、上市公告

书没有虚假记载、严重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保证不利用在上市过程中获

得的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为自己或他人谋取利益。 

五、本保荐机构关于发行人证券上市后持续督导工作的具体安排 

事  项 安  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在本次发行结束当年的剩余时间及以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对发行人进

行持续督导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

防止大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

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根据有关上市保荐制度的规定，协助发行人进一步完善防止大股东、其

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保证发行人资产完整和持续经营

能力；定期、不定期地对发行人进行现场核查，发现违规事项要求发行

人、大股东或其他关联方及时改正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

防止高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

害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 

根据有关上市保荐制度的规定，协助发行人进一步完善内控制度，明确

高管人员的行为规则，制定防止高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

的具体措施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

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

的制度，并对关联交易发表意

见 

根据有关上市保荐制度的规定，协助发行人进一步完善和规范保障关联

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条款，保荐代表人适时督导和关注发行人关

联交易的公允性和合规性，同时按照有关规定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

义务，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向

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提交

的其他文件 

根据有关上市保荐制度的规定，督导发行人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制度，

保荐代表人将督导和审阅发行人的定期或不定期报告，及其向证监会、

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关注新闻媒体涉及发行人的报道，督导发行人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

使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

事项 

根据有关上市保荐制度的规定，协助发行人进一步完善募集资金使用制

度，保荐代表人通过列席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每季度对发行人进

行现场调查等方式跟踪了解项目进展情况，对发行人募集资金项目的实

施、变更等事项发表意见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

担保等事项，并发表意见 

根据有关上市保荐制度的规定，协助发行人进一步完善和规范为他人提

供担保等事项的制度，保荐代表人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

项，发行人有义务及时向保荐代表人披露有关拟进行或已进行的担保事

项，保荐机构将对发行人对外担保事项是否合法合规发表意见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机构的

权利、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的其

他主要约定 

根据有关规定，督导发行人规范运作，有权对发行人的违法违规行为及

时向证监会或交易所报告、发表公开声明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

配合保荐机构履行保荐职责的

相关约定 

有权要求发行人按照保荐制度和上市规则的规定及时通报信息，并提供

相关的文件、资料、说明；发行人应协调与督促其他中介机构积极、认

真配合保荐机构履行保荐职责 

（四）其他安排 
履行保荐职责发表的意见应当及时书面告知发行人，记录于保荐工作档

案，并可依照保荐制度的规定公开发表声明、向证监会或者交易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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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保荐机构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本保荐机构保证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一）保荐机构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或其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二）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保荐机构或其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三）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拥有发

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情况； 

（四）保荐机构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五）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的其他关联关系。 

七、相关承诺事项  

（一）本保荐机构承诺：  

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相

关规定；  

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的

依据充分合理；  

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存

在实质性差异；  

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人申

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保证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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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重大遗漏；  

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

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管措

施；  

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 

（二）本机构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自证券

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 

（三）本机构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保荐证券上市的规定，接

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九、保荐机构及相关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名称：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何伟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6008 号特区报业大厦 16-17 层 

电话：0755-83868393 

传真：0755-83516266 

保荐代表人：白毅敏、胡跃明 

十、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论  

本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申请其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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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保荐机构愿意推荐发行人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

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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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保荐书》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白毅敏                胡跃明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何 伟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1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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